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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关于修改《江苏省科学
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设区市、县（市）科技局，省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完善省科学技术奖励制度，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省科技厅对《江苏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部分条款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三十条第一款修改为：“省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委员35至45人，设主任委员1人，其中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中来自企业科研的委员不少于委员总数的35%；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国际科技合作奖评审委员会委员11至15人，设主任委员1人，其中来自企业科研的委员4至5人。”
1. 将第三十一条修改为：“设置若干专业评审组负责专业初评，每个专业评审组由7至11位专家组成，产生方式按照《奖励办法》第十八条规定执行。除自然科学奖外，原则上每专业评审组包含3至4位来自企业科研的专家。”
1. 在第三十八条增加第二款：“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名单位应加大对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来自企业的重大技术突破、高价值发明专利转化、支撑产业自主可控等标志性成果的提名力度。其中，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优先提名长期工作在科研一线、为解决产业重大技术难题作出杰出贡献的青年科技人才。”
1. 将第四十七条修改为：“省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会议评审参评项目，按照学科、专业划分成若干专业（学科）评审组进行会议评审，投票产生进入综合评审的项目。其中，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参评项目按企业牵头和高校院所牵头两类，分别计算进入综合评审的一等奖指标，进行分类投票。”
1. 将第四十八条修改为：“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专业初评采取网络评审或者会议评审方式，投票产生进入综合评审的人选。其中，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参评人选按来自企业和来自高校院所两类，分别计算进入综合评审的指标，进行分类投票。”
1. 将第四十九条修改为：“评审委员会对初评建议进行综合评审，按照《奖励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投票产生各奖种获奖者和奖励等级的建议。其中，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项目和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人选，按企业和高校院所两类分别计算投票指标，进行分类投票。”
《江苏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根据本通知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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